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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盘活利用
全县工业企业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的

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寿政办〔2022〕10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为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，进一步盘活全县工

业企业用地,提高土地利用效率,根据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（国土

资源部令第 53 号）、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

61 号）和《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加快调结构转方式

促升级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国土资〔2016〕40号）、《自然

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政府原因闲置土地协议有偿收回相关政策的

函》、《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促进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利用

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皖国土资〔2016〕151 号）、《安

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低效建设用地认定标准的通知》（皖国

土资函〔2017〕1037 号）和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

批而未供、闲置和工业低效土地全域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》

（皖政〔2022〕54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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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通过盘活工业企业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，进一步优化各乡

镇、园区土地资源配置，推进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，

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益，缓解用地计划不足等用地瓶颈，充分

挖掘存量国有建设用地资源，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在各乡镇、寿县经济开发区（包括新桥国际产业园、寿县蜀

山现代产业园和新桥国际产业园北区）辖区范围内的工业（含仓

储）用地。

三、适用对象

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以宗地为单位。

（一）闲置土地认定。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认定为闲置土

地:

1.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

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、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

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;

2.已动工开发建设但已完成开发建设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

设总面积不足 1/3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 25%，且未经原

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，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。



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

淮

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3 -

（二）低效用地认定。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认定为低效用

地:

1.未按期完成开发建设。虽未达到闲置土地认定标准，但在

合同约定的建设工期内未按期完成全部开发建设或投资强度﹑

建筑系数、容积率等控制指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、仍有调整

利用空间的建设用地;

2.工业企业厂区内连片空闲土地寿县经济开发区超过 10亩、

乡镇超过 5 亩的工业企业用地;

3.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禁止类、淘汰类工业用地;

4.不符合安全生产和环保等要求的工业用地;

5.布局散乱、设施落后，规划确定改造的工业企业;

6.无实体生产经营;擅自改变工业用地用途或亩均税收或工

业产值均未达到投资约定数额;企业亩均效益评价为 D 类企业等

其他情形，经督办仍无实质性改变的工业用地。

四、处置方式

（一）闲置土地处置方式

1.属于企业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,超过土地出让合同约

定动工开发时间满一年未动工的，限 3个月内动工建设，3个月内

未动工的，按土地出让价款的 20%依法征缴土地闲置费;满两年

未动工的，限 3 个月内动工建设，3 个月内未动工的，无偿收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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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权。

2.属于政府、政府有关部门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，要区分具

体情况:对于因政府未按约定履行拆迁安置、前期开发、及时交

地等义务而导致土地闲置的，应及时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补充协

议，重新约定“净地”交付期限，为项目动工创造必要条件;在约

定的期限内仍未能达到“净地”标准，要明确造成闲置的政府及有

关部门相应责任后﹐采取退回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收回土地

使用权。对于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和重大产业政策调整、政府修

改规划或规划建设条件、文物保护、产业布局调整、国际市场原

因以及不可抗力等原因，造成土地确实无法按原规划建设条件动

工建设的，可以采取退回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收回土地

使用权，或者对已缴清土地出让价款、落实项目资金，已办理土

地权属登记的可置换其他价值相当、用途相同的国有建设用地。

（二）低效用地处置方式

1.协商回购。项目已开工但未竣工且无续建意愿，或项目已

竣工但目前处于停产状态且复工无望的,或已投产无继续投产条

件的，对企业符合规划建设的固定资产投入，经有资质的中介机

构评估后，按评估价格 70%协议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

等。

2.增资技改。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不涉及改变土地用途等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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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条件的，由原土地使用权人通过追加投资等方式继续开发。通

过厂房加层、厂区改造、内部用地整理等途径,提高土地利用率。

属地乡镇政府或园区管委会与企业签订补充协议，限期追加投资

开发建设（不超过一年）。在符合规划、环保、不改变土地用途

的前提下，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，不再

增收土地价款。

3.鼓励“退散进集”。鼓励市场主体收购相邻多宗低效工业用

地地块，进行集中规划利用。引导零星分散的工业企业向工业园

区集聚，推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发展，提升亩均效益。鼓励建设

使用高标准厂房，单独供地的单个工业项目严格按照《寿县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寿县招商引资政策导则的通知》（寿政〔2022〕45

号）执行。

4.转型升级。在符合相关规划的前提下，经县政府批准，利

用现有房屋和土地，兴办科技研发、健康养老、工业旅游、众创

空间、生产性服务业、“互联网+”等新业态的，可实行继续按原

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，过渡期为 5 年。

五、处置程序

盘活利用工业企业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，按照调查摸排、核

查认定、制订方案、实施盘活的程序进行。主要为:

（一）调查摸排。由各乡镇政府和园区管委会开展辖区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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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工业企业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摸排登记,掌握企业具体经营状

况。主要为:

一是企业信息。包括企业名称、行业类型、法定代表人、联

系人及联系方式等;

二是用地情况。包括用地面积、不动产证号、土地取得方式

等;

三是企业厂房建设现状情况。包括建筑结构类型、现状容积

率、建筑密度等;

四是企业经营情况。包括生产情况、停产转租、年缴税收、

年度用电量、用工人员数等，是否存在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。

（二）核查认定。对符合本实施意见第三条情形之一的企业，

闲置土地的认定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实施﹐各乡镇政府

或园区管委会配合;低效土地的认定由县经信局牵头实施，各乡

镇政府或园区管委会、县直有关部门配合。

（三）制订方案。经核查认定为闲置土地或低效用地的，要

制定包括企业情况、用地情况、闲置或低效用地类型及认定依据

等内容的盘活利用方案，并与企业签订盘活利用协议。寿县新桥

国际产业园辖区内的工业企业盘活利用方案须经寿县新桥国际

产业园管委会研究同意;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辖区内的工业企业

盘活利用方案须经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区研究同意;各乡镇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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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国际产业园北区辖区内的工业企业盘活利用方案须经乡镇或

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北区管理中心相关会议研究同意。工业企

业盘活利用方案由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、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

区、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北区管理中心和各乡镇政府分别以正

式文件上报县土委会办公会议审议决定。

（四）实施盘活。根据经批准的盘活利用方案，各乡镇、园

区管委会、相关职能部门按照闲置和低效工业用地处置职责分

工，负责具体落实。各乡镇政府、园区管委会是处置本辖区内闲

置土地和低效用地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负责低效用地的认定，开展

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的具体处置工作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提供相

关用地权属基础数据，甄别不符合城乡建设规划的工业企业等相

关工作;发改、经信等部门负责国家重大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符性

审核把关等工作;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提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工业

企业等工作;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提供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工业

企业等工作。对闲置和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利用,要规范流程管理，

建立完备的管理档案。

本实施意见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
执行，原《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盘活利用全县工业企

业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寿政办〔2019〕17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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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8 月 10日


